
中英国际低碳学院博士生培养费缴纳与发放实施细则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发放博士研究生津贴操作细则》的通知精神，结合《机

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博士生收费、助研津贴发放实施细则（2022版）》、《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注册收费制实施细则》，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同意，学

院博士生培养费缴纳与发放的实施细则制订如下： 

 

一、培养费缴纳 

1. 缴费额度 

1) 在入校后导师招收的第一名博士生，每学年培养费由学院统一承担；招收第

二名及以上博士生，每学年需向学院缴付 4万元培养费，后由学院进行发放。 

2) 普博生从第一年、直博生从第二年开始缴付（统称为第一发放年度），共缴

付四年。在四个年度内，若该生正式毕业、结业或退学，则停止缴付。 

3) 延期阶段（普博生第五年起、直博生第六年起），所有博士生（含专项指标

博士生）的导师仍需继续缴付每年 4万元培养费，直至学生毕业或结业为止。

如有个别特殊情况，导师可向学院提出申请，经学院审议后可单独处理。 

2. 缴付时间 

对于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的同学，培养费缴付时间不同。春季入学的博士生

培养费在每年 4月上旬开始按年缴付、秋季入学的博士生培养费在每年 9月上旬

开始按年缴付。 

3. 缴费方式 

学生完成录取后，学院教务办公室将缴费名单、金额和缴费日期通知到相关

导师。导师将足额培养费转入对应的助研专项经费账号，并在摘要中写明“***

（导师本人姓名）博士研究生培养费”，以便财务查询核算。 

4. 缴费经费类型 

博士生培养费需使用纵向科研、横向经费中的劳务费进行缴纳。如相关额度

不足以支付，则可选择纵向燃料动力费、预研经费进行缴纳。具体缴费经费类型

请咨询学院财务办。 

 



二、培养费发放 

1. 学院统一为每位博士生（第一年的本科直博生除外）发放 4000元/月助研津

贴（休学以及出国访学期间停止发放），每年发放 10个月（2月、8月不发

放），发放四年。 

2. 延期阶段（普博生第五年起、直博生第六年起），学院继续为每位博士生发放

4000元/月助研津贴，直至学生毕业或结业为止。发放形式同上。 

 

三、培养费管理 

1. 博士生如有休学、复学、退学、毕业、结业、博转硕等学籍异动情况，教务

办公室将根据研究生院学籍管理系统的审核批准时间，及时反馈学院财务办

公室进行停发或复发。年度剩余部分，可用于缴纳下一年度的博士生培养费，

或向学院申请退回到导师原账户。 

2. 为确保导师有足额的科研经费用于缴纳博士生培养费，学院每年在博导招生

名额分配前，统一对具有博士招生资格的导师进行名下经费评估。对于拖欠

博士生培养费的导师（发出缴纳通知后 3个月内未完成的视为拖欠），将列

入负面清单，停止其下一轮次的博士招生资格。同时在学院计算年终考核数

据时，扣除拖欠的培养费额度，直至补齐为止。 

3. 博士生助研津贴是博士生生活费的主要来源，导师不能以任何借口收回或挪

为它用。 

 

四、 补充说明 

1. 具有招生资格的导师指导在校博士生数量不超过规定上限：助理教授不超过

2 名、副教授不超过 3 名（留学生博士、专项指标博士生除外）。其余情况

均按学校要求统一执行。 

2. 学院所有在校博士生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解释权归属中英国际低碳学院。 

 

中英国际低碳学院 

2022年 10月 10日 


